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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10 月 11 日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

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请注意我的前任 2004 年 7 月 7 日的信（S/2004/553）。反恐怖主义委员会

收到了后附马绍尔群岛根据第 1373（2001）号决议第 6 段提交的第三次报告（见

附件）。请安排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 

安德烈·杰尼索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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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04年 10月 1日马绍尔群岛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

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请注意委员会 2004 年 6 月 30 日的信，要求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进一步资料。谨提交马绍尔群岛的第三次报告。 

          常驻代表 

          大使 

          艾尔弗雷德·卡佩勒（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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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就第 1373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向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提

出的第三次报告 
 
 

 1. 执行措施： 
 

第 1(a)分段： 

 有效执行该分段需要各国对银行金融机构和其他中介人物规定法律义务，以

鉴别它们的顾客，并将可疑的金融交易向有关当局报告。马绍尔群岛打算采取什

么步骤将识别顾客和报告可疑交易的义务，延伸到传统银行和金融机构以外的其

他中介人物（例如律师、公证人员和参与代理活动的地产经纪）。在未能遵守义

务向有关当局报告可疑交易的情况下，能够施加什么惩罚？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的答复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认为，法律的规定很广泛，足以涵盖传统银行和金融机构

以外的中介人物。2002 年反恐怖主义法案第 21(1)款规定，任何人提供金钱或有

价物的转账，包括通过其他汇款系统或非正式的金钱或有价物转账系统或网络转

账，都应该有许可证，并且受到相关当局就那一类型的商业所规定的披露要求的

约束。这项要求延伸到“这类人的代理人”。同一项规定的第 2 分款规定“所有

信贷和金融机构和所有人以及他们的代理人”都必须列出“关于转账资金和已送

出的有关资讯的正确和实际有用的发端人资料，这种资料通过付款环节，同转账

的资讯或有关资讯一起保留”。 

第 1(b)分段： 

 要求各国采取措施，特别惩罚其国民故意提供或筹集资金，或以任何方式，

直接或间接在其领土上提供或筹集资金，意图将资金用于从事恐怖主义行为，或

知晓那些资金将用来从事恐怖主义行为。行为要构成罪行，资金并不必要实际上

用来进行恐怖主义罪行。既使在下列情况下，都能犯下可以惩罚的行为： 

• 进行或打算进行的恐怖主义行为只是在国外； 

• 相关的恐怖分子实际上并未出现，或并未企图出现； 

• 并没有资金从一国转到另一国； 

• 资金在性质上是合法的。 

 
 

 
*
 附件已在秘书处存档，以供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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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的答复：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 2002 年实施了反恐怖主义法案，主要的执行权力是在司

法部长和司法部长指定的其他官员上。该法案的目的是要执行第 1373 号决议以

及共和国预防、制止和消除恐怖主义和相关问题的其他国际义务。 

 根据法案第 6 款，如果发现某人故意直接或间接参与恐怖主义行为，则其罪

行成立。第 4(4)款准许在马绍尔群岛共和国起诉，不论罪行是否在马绍尔群岛境

内犯下。 

 根据第 7(3)款，如果某人故意从事以下情况，则是犯罪： 

 (a) 试图、图谋或威胁犯下； 

 (b) 作为共犯参与； 

 (c) 组织或指使他人犯下； 

 (d) 帮助犯下； 

 法案规定的任何罪行。根据第 20 款，凡是故意，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

招募、提供或筹集资金，打算用来或者知晓全部或部分的资金将要用来从事下列

行为，则属犯罪： 

 (a) 恐怖主义； 

 (b) 帮助从事恐怖主义的人，或者帮助从事恐怖主义的人直接或间接拥用或

控制的实体； 

 (c) 帮助代表第 1(b)分款所提及的任何人或受其指使的人员和实体； 

 应该指出，就构成犯罪的行为而言，资金并不必要实际用于犯下或进行恐怖

主义罪行，或恐怖主义行为。参看法案第 20(2)段。 

 第 20(3)段禁止马绍尔群岛公民和国民，以及马绍尔群岛境内任何人员和实

体向第 1(b)或 1(c)分款内所提到的任何人直接或间接提供任何资金、金融资产

或经济资源或金融或其他相关服务。 

第 1(c)分段： 

 第 1373 号决议要求各国立即冻结犯下或企图犯下或参与或帮助犯下恐怖主

义行为的居民和非居民的个人和实体的资金、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这些资金和

其他金融资源无需是犯罪收入。这些资金可以是合法来源但仍然用于马绍尔群岛

境内或境外的恐怖主义。马绍尔群岛共和国能够应另一国的要求，冻结一个犯下

或企图犯下恐怖主义行为的人的资产或经济资源吗？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打算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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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什么步骤，充分满足这个分段的要求，特别是将金融资产或其他经济资源列入

可予冻结的资源中？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的答复： 

 2002 年刑事问题相互协助法案规定了外国能够寻求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协助

的渠道。当外国要求对被认为是在马绍尔群岛共和国领土境内的部分或所有财产

发出限制令的情况；在外国已经针对一项严重罪行展开刑事诉讼时，马绍尔群岛

共和国能够根据同一法案第 15 款取得所要求的限制令。共和国有能力鉴定、侦

测、冻结、扣押和没收用来作为犯下任何恐怖主义罪行的资金或拨款以及从这些

罪行所获得的收入。 

第 1(d)分段： 

 马绍尔群岛是否有任何措施，例如登记、审计和监测宗教和慈善组织的资金

筹集，以便确保这些组织不被用来把资金转用于恐怖主义活动。如果存在这类规

定，其概要是什么？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的答复： 

 并没有具体的措施，例如审计和监测宗教和慈善组织的资金筹集，以确保这

些组织不会被用来把资金转用于恐怖主义活动。但是，2002 年的反恐怖主义法案

第 21(3)款禁止对任何公司、商业、企业、合伙伴组织、协会或实体给予慈善或

非盈利地位，如果有合理的根据，认为上述这类实体所招募、筹集、持有、使用

或拥有的资金可能转给恐怖分子或恐怖主义组织。 

第 2(a)分段： 

 要求各国特别要惩罚在其境内或境外招募人员到恐怖主义团体，并且消除对

恐怖分子的武器供应。如何惩罚招募人员到恐怖主义团体，以及法律如何管理生

产、获得、拥有、进口、出口和出售小型武器？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的答复： 

 2002 年的反恐怖主义法案第 18 款要求马绍尔群岛采取一切可行措施，防止

和制止在马绍尔群岛筹备马绍尔群岛境内和境外的恐怖主义活动，包括禁止畜意

鼓励、教唆、安排、资助或参与恐怖主义的人员和组织的非法活动。同一法案第

24 款要求所有航空公司、船只和其他实体提供往来共和国的运输、搬运或货运服

务资料，尤其要立刻报告“武器贩运”。2002 年的反恐怖主义法案除了有关大规

模毁灭性武器的充分规定之外，并没有关于制造、获得、拥有、进口、出口和出

售小型武器的特别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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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e)分段： 

 目前呼吁各国充分执行有关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作为 12 项公约

和议定书的缔约国，反恐委员会要求马绍尔群岛共和国提交关于 12 个文献，特

别是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各项规定执行情况的进度报告。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的答复： 

 2002 年的反恐怖主义法案采用了 12 个公约的大部分来制订规定（第 1 至 9

节）。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是在法案第 4 部分第 1 节内，其中规

定招募、提供或筹集资金打算将资金用于恐怖主义；帮助从事恐怖主义者，或帮

助从事恐怖主义者所拥有或控制的实体的任何人，都需负刑事责任。 

 1.8-附上马绍尔群岛共和国向亚太洗钱问题小组在韩国汉城举行的年度会

议提交的国家报告。 

 

 


